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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申报表






申请企业：

填表日期：

填表人：          电话：         邮箱：

申请承诺书

本单位（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人）承诺对本项目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配合商务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等有关部门完成相关监督检查、审计验收、绩效评价、调研统计等工作。
二、本单位（人）承诺如实提供本单位的信用状况，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信用中国（山东青岛）中列入《黑名单》的；人民法院公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符合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29号），不予支持情形的。	
三、本单位（人）承诺严格遵守税务、环保、劳动、安全生产、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导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本单位（人）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严重行政违法被处罚情况，如因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资助资金被扣划、冻结的，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奖励资金全额退还。
五、本单位（人）同意将本项目材料向依法依规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
六、本项目材料仅为申请本项目制作并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青岛市商务局予以退还。
七、本单位（人）承诺自主申报本项目。
八、本单位（人）承诺，就本次奖励的事项，不重复或多头申报中央与其他市级财政资金。
上述承诺，如有虚假，本单位（人）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需加盖公章；授权代表签字的还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承诺书后面)
— 1 —

—2—

— 8 —


	企业名称
（盖章）
	
	类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地
	

	设立时间
	
	所属行业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到账外资年度及金额
	
	出资方式
	

	增资时间
	
	新增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固定资产投资额
	

	是否为第二次申报
（如为第二次申报,请在本栏备注已收到奖励金额）
	

	企业账户信息
	

	投资者信息
	投资者名称
	国别/地区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是否有违法违规记录及整改情况
	

	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市）政府（管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企业声明：

本人谨代表申请企业做出声明，完全明白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有关规定及本申请书表格内的所有内容，企业完全符合相关要求。本人确认，本企业所提供的各项申请材料和本申报表中的内容，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企业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备注：
1. 类别填写“新设”或“增资”。
2. 设立时间以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时间为准；所属行业以企业信息报告为准，行业名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规范名称。
3. 投资总额、合同外资指企业申请奖励时的情况，以企业信息报告为准，单位为“万美元”；年度到账外资金额需列明具体金额及币种（如万元人民币、万美元等）。如币种不一致，请逐笔分行填写。
4. 出资方式请从境外现汇、跨境人民币、利润再投资、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已登记外债转增注册资本、其他（需详细列明）中选择。
5. 奖励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包括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奖励基数为企业自单笔外资到账之日起18个月内投向固定资产的实际已支付金额，具体金额由市商务局聘请第三方机构审计并会同相关部门核定后确定。
6. 增资时间以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时间为准；新增合同外资为年度到账外资对应的增资情况。新设企业无需填写。
7. 企业账户信息需要填写开户银行、户名、账号等信息。
8. 投资者信息需要填写投资者名称、国别／地区、持股比例，如有多个投资者，请逐笔分行填写。
[bookmark: _GoBack]9. 商务主管部门及政府（管委）意见需说明是否“同意上报”，并加盖单位公章。
